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后的总股本

４８５

，

６９２

，

０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７３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幢九楼

咨询联系人：黄曼华（董事会秘书）、蔡岳雄（证券事务代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９１

、

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９９

、

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海南航空（

６００２２１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融通

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等三只基金参加了海南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发布了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此次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

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万

股）

总成本

（万元）

总成本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账面价值 （万

元）

账面价值占基

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锁定期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

资基金

６

，

９００ ２８

，

０８３．００ ２．８０％ ２８

，

０８３．００ ２．８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

１２

个

月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０ ３

，

０５２．５０ １．７４％ ３

，

０５２．５０ １．７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

１２

个

月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７００ ６

，

９１９．００ ２．５１％ ６

，

９１９．００ ２．５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起

１２

个

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数据。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60

证券简称：博盈投资 公告编号：

2012-027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提交停牌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博盈投资，证券代

码：

000760

）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2012

年

7

月

13

日， 本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暨继续停牌公告 （

2012-017

号公

告）；

2012

年

7

月

20

日， 本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更正说明暨进展公告 （

2012-019

号公

告），确定：此次重大事项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而属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2

年

7

月

27

日，本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公告（

2012-020

号公告）；

2012

年

8

月

3

日， 本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公告 （

2012-021

号公告）；

2012

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公告（

2012-022

号公告）。

一、停牌期间工作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及律师事务所已进场，正在就相关事项进行尽

职调查，本公司也正在就尽职调查事宜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二、继续停牌及必要的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

司证券继续停牌。公司将在停牌期间及时发布事件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002471

股票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2012-063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接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2

】

1102

号文件《关于核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877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

时报送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批准文件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并按发行进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为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柴育文、王粹萃。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发行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燕、陈铖

联系电话：

0510-87698510

；

0510-87698298

传真：

0510-87698298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骊巍

联系电话：

010-68573828

传真：

010-68573837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2-041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经营范围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任。

2012

年

8

月

2

日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经营范围等事项进行

了修订，同意在经营范围内减少

"

土工格栅

"

和增加

"

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

的内容。 《沧

州明珠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 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公司原经营范围为：聚乙烯燃气给水管材管件、排水排污双壁波纹管管材管件、硅

胶管管材管件、土工格栅，及其他各类塑料管材管件的生产和销售，并提供聚乙烯塑料

管道的安装与技术服务，以及生产和销售聚酰胺薄膜、聚酰亚胺保鲜膜，聚酰胺切片及

其它塑胶制品，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

目前，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由沧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

号为

13090040000112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的经营范围变更为：聚乙烯燃气给

水管材管件、排水排污双壁波纹管管材管件、硅胶管管材管件，及其他各类塑料管材管

件的生产与销售，并提供聚乙烯塑料管道的安装和技术服务，以及生产和销售聚酰胺薄

膜、聚酰亚胺保鲜膜，聚酰胺切片及其它塑胶制品，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隔膜产品；货

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１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采取现场会

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

１

、《关于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完成授予，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０１４０

万

股增加为

１０４４０

万股，需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章程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４０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４４０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

，

１４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０

，

４４０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增加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代销协议，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本公司增加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办理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代码：

213917

）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详细信息

,

请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该基金披露

的公告。

同时，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本公司决定新增宏源证券办理宝盈鸿利收益证券

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3001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3002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3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3006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代码：

213007

，

C

类代码：

213917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代码：

213008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代码：

213009

，

B

类代码：

213909

）和宝盈中

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13010

） 的转换业务 （不含后端收费模

式）。

投资者在宏源证券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宏源证券的具体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8888-300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http://www.hysec.com

客户咨询电话：

4008-000-562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保留对该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利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2-048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完成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中投证券

"

）作为该次发行的保荐机构，指定柴育文、孔玉飞担任保荐代表

人，持续督导期间为

2010

年

12

月

17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1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收到中投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柴育文

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中投证券

委派李亮先生接替柴育文先生负责本公司持续督导方面的工作，变更后，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人为李亮、孔玉飞，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2012

年

8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中投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孔玉飞先

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中投证券委

派王科冬先生接替孔玉飞先生负责本公司持续督导方面的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

持续督导保荐人为李亮、王科冬，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附：王科冬先生简历

王科冬，男，上海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现任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具有六年以上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参与济南钢铁

2008

年

公开增发和

200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以及山东矿机

IPO

、 旗滨集团

IPO

、万邦药业

IPO

、浙江鼎力

IPO

等项目。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2-035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或修改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

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

3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

2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杜克荣董事长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

,

代表股份

79,890,443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

（

79,890,443

股同意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0

股弃权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国浩律师集团（天津）事务所谢孟晖、张宇律师出席，并由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3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收到翁振杰先生、王华刚先生的

书面辞职申请。 翁振杰先生因工作需要，请求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王华刚先生因工作

需要，申请辞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

--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来函，提名罗广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简历：

罗广先生，汉族，

1962

年

6

月出生，博士，中共党员；

1987

年参加工作，历任西南农

业大学教师，西南农业大学编辑出版社主任（正处级），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调统处

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统研

处副处长（正处级），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银行监管二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

管部副主任、党委委员，重庆银监局筹备组成员，重庆银监局副局长、党委委员，重庆市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正厅局级）兼重庆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重

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正厅局级）兼重庆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主

任、党组书记，重庆市金融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2-05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下午

14

时在公司昌平基地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2

名，孙文超先生因在国

外通信不便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汪学思先生召集并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关于审议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全体监事一致选举汪学思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汪学思

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14

日

附件：

汪学思先生，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6

月在

武汉工业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

1989

年

7

月至

1992

年

12

月在海南大信高科技产业

总公司任项目负责人，

1993

年任武汉南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6

年

8

月

合伙创立武汉天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并任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10

月任武汉首都在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2

年

9

月创立并任武汉星彦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

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

"

）董事长至今。

2003

年

6

月任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截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汪学思先生通过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票

6,647,990

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2-055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其中关于汪学思先生的简历由于疏忽造成笔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汪学思先生，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6

月在武汉工业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

1989

年

7

月至

1992

年

12

月在海南大信高

科技产业总公司任项目负责人，

1993

年任武汉南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6

年

8

月合伙创立武汉天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任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10

月任武汉首都在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2

年

9

月创立并任武汉

星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

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

"

）董事长至今。

2003

年

6

月任北京首都在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汪学思先生通过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票

6,647,990

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更正后：汪学思先生，

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6

月在武汉工业大学图书馆任助理馆员，

1989

年

7

月至

1992

年

12

月在海南大信高

科技产业总公司任项目负责人，

1993

年任武汉南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996

年

8

月合伙创立武汉天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任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2000

年

4

月至

2002

年

10

月任武汉首都在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2

年

9

月创立并任武汉

星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

"

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

"

）董事长至今。

2003

年

6

月任北京首都在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截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 汪学思先生通过乌鲁木齐星彦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票

6,647,990

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600662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巴士租赁

)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

万

●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35997

万

●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

62695.8

万元

(

包括以上担保

)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名称：巴士租赁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本公司为巴士租赁向建设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额度为

1

亿，期限为十八个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

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

年。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可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11.2

亿元额度的

担保，包括本次公告担保在内，公司累计为下属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62695.8

万元

,

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21.8%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名称：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士路

17

号

21

室

法定代表人：许杰

经营范围： 出租汽车，汽车租赁，机动车辆保险。 （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经

营）

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上海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总资产

122353

万元，负

债总额

73573

万元，净资产

48780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巴士租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业务为本公司重点发展

的主要业务，为其提供担保，能够保证其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正

常，偿债能力较强，本次担保风险较小且处于可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62695.8

万元

（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与建设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

、巴士租赁营业执照复印件

3

、董事会决议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600881

股票简称：亚泰集团 编号：临

2012-03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亚泰大厦会

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

人，代表股份

351,144,040

股（含授权委

托），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53%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

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144,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及投资担保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份

351,144,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张晓蕙律师出席了会议，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亚泰集团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公告编号：

2012-29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有关公司与铜陵上峰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借款纠纷的诉讼事项公告；

2011

年

10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上披露了上述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2

年

4

月

26

日公司在发布的《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向

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还款人民币

1000

万元的信息。

2012

年

8

月

6

日，公司在《证

券时报上》上发布的《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中披露了向深圳傲盛霞借款

1180

万元专项

用于清偿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剩余欠款的信息。

2012

年

8

月

16

日，公司收到了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铜中执字第

36-

4

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铜陵中院在执行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与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了给付义务，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终结对铜陵中院（

2010

）铜中民二

初字第

00004

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与仲裁事项。

此次收到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后， 公司了结了与铜陵上峰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

公司预计此执行裁定书将增加本期管理费用人民币

60

万元左右。

二、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揭阳市中萃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萃房产）通知，

2012

年

8

月

8

日中萃房产与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傲盛霞）在深圳签订了《关于对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

议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1

、经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中萃房产对岳阳恒立享有债权合计人民币

3297.5

万元。

2

、中萃房产同意将其对岳阳恒立享有的债权合计人民币

3297.5

万元转让给深圳傲

盛霞，深圳傲盛霞同意受让前述债权。

3

、经一致确认，就上述债权，深圳傲盛霞已经支付了相关款项。 中萃房产确认并承

诺，就协议所约定的债权转让事宜，中萃房产不会也无权要求深圳傲盛霞或任何第三方

另行支付任何款项或其他对价。

此协议实施后，深圳傲盛霞对岳阳恒立享有的债权累计人民币

8827.5

万元；中萃房

产不再享有岳阳恒立任何债权。

三、备查文件

安徽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

）铜中执字第

36-4

号执行裁定书。

中萃房产与深圳傲盛霞签双方签字盖章的 《关于对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的债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6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泰君

安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宝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上述

2

家代销机

构将代理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907

）的场外

销售业务。

自

2012

年

8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在国泰君安、华宝证券指定网点办理泰信中证锐

联基本面

4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申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

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3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98

网址：

www.cnhbstock.com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7

日


